
Globethics Repository

对我国幼⼉“⼈伦教育”的重要性和改⾰之必然性的探讨[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Ethics Education"on Infants in Our Nation and the Certainty of Reform]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Authors 叶, 凌
Publisher 中国应⽤伦理学会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814


叶凌：对我国幼儿“人伦教育”的重要性和改
革之必然性的探讨

叶凌

对我国幼儿“人伦教育”的重要性和改革之必然性的探讨
 

叶 凌（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南京210093）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十分重视幼儿“人伦教育”。但现代中国，基于意识、理论等方面的原

因，人们对幼儿“人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同时，置身于全面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下，

面对幼儿“人伦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以及产生的后果，人们对幼儿“人伦教

育”进行改革应是一种必然。本文从幼儿个体、家庭、社会几个角度，对我国幼儿“人伦教

育”的重要性和改革之必然性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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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讲究人伦的社会。在人类社会里，人——做为最基本的单位而存在。个体的社

会化是一种必须——这是个体在以“群”为生存方式的人类社会中应有、必有的选择。社会化成

功的标识则首先应是个体对其他社会单位（从个体到社会到自然）都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这
种认识，同时又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个体基于自身的血缘关系，从出生始即获得周围的人和
事对其身份的认定。以此为基点，个体获得最初的“人伦认识”。简单来说，“人伦认识”部分源

于先天血缘规定的关系：如父子、母女。但“人伦认识”并不以血缘关系为唯一认定标准，后天

形成的夫妻和由此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由于分工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工作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因
意气相交而形成的朋友关系，同样也是“人伦认识”的内容。故而，“人伦认识”伴随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而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始终。这样一来，“人伦认识”既是“人伦教育”的起点和终点，也

是“人伦教育”的原则和路径。所谓“人伦教育”——即指在人类社会中，个体由自然人→社会人

发展，个体首先被动接受他人基于“人伦认识”而给他（她）的社会身份及由此产生的相应情感

的付出、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之后，个体一方面主动获得与他者身份的对等认识、情感的对等
付出和责任义务的对等承担，另一方面主动在内心对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全方位认同。这种
双向进程，就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接受“人伦教育”的环节。对个体而言，“人伦教育”贯穿

个体发展的始终；对人类社会而言，“人伦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在原

则、内容、方法等方面要与时俱进。因此，对“人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应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

共识。而其中，对幼儿“人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应该更进一步。但是，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
在蓬勃开展，但“人伦教育”的与时俱进却由于基本人伦关系的表面不变而为人们所忽视。当

然，这种滞后的改革必将随人们对此问题认识程度的提高而被提上历史日程；换句话来
说，“人伦教育”的改革将成为一种必须。而其中，基于幼儿阶段是人生之始，基于“人伦认

识”开始于此阶段，故幼儿“人伦教育”的改革应成为这项浩大改革工程中的第一步。所以，本

文力图对我国幼儿“人伦教育”的重要性和其改革的必然性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              我国幼儿“人伦教育”之重要性

中国传统社会尤其重视“人伦教育”。 蔡元培说：“伦理学是我国古代唯一发达之学

术”，①实不为过。我国“人伦教育”的原则和规范，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启蒙，在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最终到达一种成熟的状态。可以说，查阅中国历史上任何重要人
物及其思想，我们几乎都可从中找到与“人伦教育”相关的材料。 我国的幼儿“人伦教育”，做为

整个社会“人伦教育”的组成部分，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最终逐渐走向成熟。这样一个成熟的



体系，涵盖了幼儿“人伦教育”方方面面的内容：如实施幼儿“人伦教育”的场所（从家庭、宗族

到社会）；时间（自出生始到各个年龄阶段）；方法（儿歌、童谣、《三字经》、《千字文》
等启蒙书籍中相应知识的归纳和规范化、经典书籍中对人伦规范的描述、言行举止方面社会风
俗的要求等）。这样一来，理论上有这种成熟的幼儿“人伦教育”体系为支撑；生理上有人与人

之间由于血缘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人伦关系（如父子）自然出现的稳定性（似乎与经济基础等因
素无关）做基础；外状上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本人伦关系构建的稳定性（如父子之间的称
谓和父子之间情感的相互付出、部分责任和义务的相互承担）做保证，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使现代社会中的我国幼儿“人伦教育”，在一种隐性状态中静悄悄存在并进行——诚然，从表

面看来，历经历史的发展，幼儿“人伦教育”体系，一方面，看似已经成熟，没有什么可以开拓

的剩余空间；另一方面，现代人对于人伦关系的认识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基本延承传统，因此上
对幼儿“人伦教育”实际上的具体性实施，看似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明显的缺漏。所

以，尽管现实生活中，人们非常注重对幼儿的素质教育，但对幼儿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人
伦教育”，因为在意识、认识等方面有缺陷，所以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就遗憾地使人们

将幼儿“人伦教育”的重要性问题置于一个盲点的位置。
 

（一）基于幼儿个体而言

个体自呱呱坠地，就开始拥有一整套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在这套他（她）独有的人伦关
系中，他（她）开始被动接受“人伦认识”的教育。一般来说，幼儿在人生初期获得良好“人伦

教育”，能够促使其良好的“人伦认识”意识的萌芽。——这对他（她）一生影响巨大。因为，

在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她）会从完全被动的一方逐渐转向积极主动的一方。良好
的“人伦认识”意识将促使他（她）向积极主动的状态进发，进而这种积极主动的状态会引导他

（她）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态度端正、情感充沛、意志坚定、选择正确。这种社会化的顺利进
行，一方面体现在他（她）对自身的来源给予肯定，对自我身份能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体现在
他（她）在面对他人、社会时，基于内心完全自愿的认可而愿意为他人、单位、社会自然付出
内心的情感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将不仅为他（她）个人成人做准备、而且为社会塑

造良好公民做准备。反之，若一个人在人生的初期，“人伦认识”混乱不堪，对自我、对周围人

群的身份认识产生混乱，无法界定相对应的情感的付出、责任义务的承担是对还是不对，将对
其一生产生各种影响。幼儿心理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学前期是人的社会性行为、情绪情

感、性格和认知等方面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人的一生中发展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学
前期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②因此，从幼儿个体而言，幼儿“人伦教育”非常重

要。
 

（二）基于家庭而言

可以说，家庭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类社会中进行“人伦教育”的第一场所。人由

自然人→社会人转化的过程中，家庭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幼儿而言，在家庭中，他应该接受

的最基本教育、能得到的最基础教育就是“人伦教育”。幼儿在家庭中接受“人伦教育”，家庭成

为幼儿获得“人伦认识”的第一课堂。幼儿在家庭接受“人伦教育”，感受来自血脉亲情的温暖，

体会亲人对他（她）承担的责任、为他（她）履行的义务。从父母长辈们的角度来说，在家庭
内对幼儿“人伦教育”的实施是明确指向幼儿的，但这并非是家庭“人伦教育”的全部。因为家庭

内部还存在其他成员之间的“人伦教育”（如祖辈和父辈之间）。而对幼儿而言，不管父母长辈

这些言谈举止的行动是否明确指向幼儿，他们都毫无疑问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这些行为产生
的影响。因此，家庭是人类社会实施“人伦教育”的最基本和重要场所。“人伦教育”是父母长辈

对幼儿承担养育责任的重要内容。这种发源于人生旅途最初的人与人关系的指导性教育，使幼
儿的社会化进程，首先从家庭这个小社会中迈出了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同时，家庭人伦关系的
正常体现、正常运转，可以给幼儿起到示范作用，进而对其社会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心理上、
模式上的帮助。

 
（三）基于社会而言

前面分别讲述了幼儿“人伦教育”的实施，对幼儿、家庭的重要性。幼儿作为个体，和家庭

一样是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从幼儿的角度来说，若在人生的初期，首先能够在家庭中接受良好
的“人伦教育”，可以为其本身拥有对自我及社会人伦状况的正确认识提供了基础。从家庭的角



度来说，若内部拥有良好的人伦关系，既可以为幼儿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人伦教育”，
同时又因为对幼儿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良好“人伦教育”，而拥有更好的人伦关系。上升到社会层

面，一个社会拥有这样的基层单位，也就自然拥有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进一步而
言，整个社会都对人伦关系有一个正确认识，其成员也就自然拥有了健康生活必要的外部环
境。所以，正是因为以上三点，幼儿“人伦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并且，基于我国近几十年社

会整体性变革之上，幼儿的“人伦教育”改革，在今天这个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时代里，面对众

多新情况、新问题，改革自然更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幼儿“人伦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一）从幼儿、家庭而言
 
现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创新全方位开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虽然中国社会的基层单

位还是个人和家庭，但个人和家庭都具有以往历史阶段所没有的特色。单从家庭变化来说，如
（1）家庭结构上：一方面表现为核心家庭（2+1模式）代替主干家庭（几代同堂）。家庭成员

的组成发生改变，成员简单且以独生子女代替了以往家庭多子女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完
全型家庭和残破型家庭均大比率存在。③残破型家庭的大量出现，是由于离婚率的提高、社会
交通等安全事故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所致。（2）家庭成员地位上：父、母（由于接受教育程度

的相当、经济收入的相当、社会风气的崇尚等因素导致）家庭地位的平等化改变了传统的那
种“父主外、母主内”的格局，独生子女的地位也成为核心家庭三角形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3）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民主意识的强化，众多家庭选择了传统式教养和西方式教养交叉进行

的模式。但两种模式的结合显然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叠加，需要不断的磨合、调试，且结合各
个家庭具体情况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当然，变化还不止这些。伴随这一系列变化出现的还有祖
辈对子女、孙辈亲疏程度的变化、家族人伦关系由于亲族之间经济地位的差距、工作性质的关
系（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及居住地的远近而被影响所产生的变化——这些新出现的实际问

题，都使传统的幼儿“人伦教育”体系面临严峻考验。虽然很多专家和学者从“计划生育”政策开

始实施之日，就开始了对于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经验和理论的缺乏、由于社会本
身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之中等因素的影响，探讨的结论总不尽如人意。所以，今日我国社会所
忧心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问题，其实追根求源，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的幼儿“人伦教育”无法跟

上现代社会变革。独身子女在接受“人伦教育”的过程中，首先未得到完全正确的“人伦认识”，
之后自然未能很好完成“人伦教育”中主动性越来越强的双向进程。简单说来，幼儿“人伦教

育”的变革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家族中祖辈和孙辈之

间——虽然从表面来看，父母依旧是父母、子女依旧是子女、祖辈依旧是祖辈——这些基本人

伦关系似乎未因时空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实际上，社会背景的变化和家庭内部的变化，传统
的“人伦认识”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家庭成员、亲戚之间，到底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科学

关系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具体的范示可以模仿，也没有操作性较强的规范、条
例可供选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历史：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初，我们批判传统封

建社会那种不对等的人伦关系，我们欣赏西方家庭中形成的民主教养模式，但是，具体的实践
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诸多的难题。90年代后，伴随我国经济的腾飞，我们有了越来越强的民族

自信心，提出了“民族复兴”。我们开始转而求助祖先留下的典籍，却又很快发现其有效成份，

亦必须完成“现代转化”④才能发挥效果。同时放眼国外，发现国外的“独生子女”浪潮，不仅在

时间上比中国早100年左右⑤，而且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两者的不同太多太多。——因此，

我们当然还是无法找到拿来即可用的东西。所以，新环境、新问题昭示改革势在必行。
 
（二）从社会而言：
 
 (1)从社会教育方式来看传统社会的幼儿“人伦教育”，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基本由

家族家庭承担，家族聚族而居，宗法制度严密。家族家庭内，长者权威、父严母慈、兄友弟
恭、男尊女卑、以大带小是基本模式，与当时社会要求吻合。但是，现代社会，社会化的大生
产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基础，个人的社会化要求被不断加强。在承担幼儿“人伦教育”方面，

宗族不再起什么作用。同时，幼儿在家庭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与父母亲人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



少。而与此同时，托儿所、幼儿园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的承担养育、教育机构的重要场所。所
以，一方面幼儿在家庭中接受“人伦教育”的时间缩短、强度降低，而另一方面相应的公共幼教

机构对幼儿“人伦教育”的时间加长、强度增强。因此，社会对幼儿教育方式的变化，要求人们

在意识上既要注重家庭对幼儿实施“人伦教育”，也要注重社会幼教机构对幼儿实施“人伦教

育”。这样一来，幼儿“人伦教育”的改革，在内容、途径、方法上就有了很多可以探讨、尝试

的地方。（2）从社会要求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我们既需要扬弃传统，又需要改革创新。构建

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在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之时，社会不仅要有知冷知
热的孝子，更要具有公民意识的国民；在法律化、民主化不断加强的文明社会里，不仅要求遵
守法律规范的个体，更要求懂民主、知退让的有道德的公民；在改革创新的新时代，有个性的
个体是社会的需要，有集体意识的公民更难能可贵。总之，社会对个体提出的要求是综合性
的、对成才的定位是复合性的。这些，同样是新时代对幼儿提出的诸多要求和目标。那么，幼
儿“人伦教育”的改革与之结合，就有了方向。改革中，一方面，现代科学对幼儿的研究会为我

们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的理论工具。如幼儿心理理论愿望——信念的理解与情绪理解的发展

在3—6岁期间随年龄逐渐提高。4岁是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关键年龄；4—5是幼儿

情绪观点采择能力的关键年龄。⑥这些科学数据以严密性为幼儿“人伦教育”的实践做保障。另

一方面，信息社会能帮助我们快速准确搜寻到古今中外可以借鉴的范例。如：意大利瑞吉欧学
前教育机构的社区式管理模式是文明社会论坛的典范——在瑞吉欧的学前教育机构里，倡

导“我就是我们”的理念。⑦这对我国的幼儿“人伦教育”理念，当然也会有一种启迪。总而言

之，幼儿“人伦教育”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⑧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里，找寻自己新的

生存和运转方式，才能跟上时代、发挥效用。以上是本文就我国现行社会里，幼儿“人伦教

育”的重要性和改革的必然性问题的尝试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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